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1.  序言 

1.1  认识到旅客可以从一个有竞争力的航空运输部门中受益，它提供权衡票价服务的更多选择，并

可能鼓励承运人改善其产品，旅客，包括那些残疾人士，也可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中受益。 

1.2  政府当局在制定消费者保护制度时应该具有灵活性，应该在保护消费者和行业竞争力之间取得

适当平衡，并应该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点，而不影响航空安全与安保。国家和地区的

消费者保护制度应该 i) 反应出相称性的原则；ii) 能够考虑到大范围不正常性的影响；iii) 应当符合《统

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29 年于华沙）及其修订文书，以及《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

的公约》（1999 年于蒙特利尔）所确立的关于航空承运人义务的国际条约制度。 

2.  旅行前 

2.1  认识到市场上有各种航空运输产品，旅客应当能够得到有关其权利方面的信息或适用其具体情

况法律或其他保护措施的明确指导，包括在发生服务中断情况下所期望得到的援助。为了帮助航空旅客

在不同的价格和服务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应当考虑努力指导消费者提高对旅客消费维权的意识以及出

现争议情况下追溯权的可用途径。还应该努力提高旅客对市场上航空公司的产品、航空公司的不同政策

及合同权利方面的认识。 

2.2  旅客在购买其客票之前，应当能够明确、公开的得到关于所购买航空运输产品特点的全部相关

信息，包括以下方面： 

a) 包括适用的机票、税、费、附加费及其他费用在内的总价格； 
b) 适用于该运价的一般条件；和 
c) 实际执行飞行的航空公司以及尽快了解购票后所发生的任何变化。 

3.  旅行中 

3.1  在旅客整个旅途当中，尤其是在服务不正常情况下，应当向其定时通报影响其航班的所有特殊

情况。 

3.2  在服务不正常情况下，不论是否造成旅客无法登机，或者比预定时间严重延误到达目的地，旅

客都应当得到适当关心。这可能包括改变航线、退票、相关规章或其他方式规定的护理和/或赔偿。 

3.3  考虑到旅客在发生大规模中断情况下发现自己无依无靠，因此应当事先在航空公司、机场运营

人以及包括政府当局在内的所有相关利害攸关方之间计划安排各种机制，以确保旅客得到足够的关心和

援助。大范围不正常情况包括运营人控制之外的局势引发的情况，其程度之严重会引发航班大规模取消

和延误，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这些情况可能包括大规模的气象或自然现象，包括飓风、火山爆发、

地震、洪水、政局动荡或类似事件，并造成大量旅客滞留异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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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不减损航空安全的情况下，残疾人应该以非歧视方式利用航空运输并得到适当援助。为此，

鼓励他们预先通知他们的需求。 

4.  旅行后 

4.1  旅客应当可以依赖已向其清楚介绍的高效投诉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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